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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管理办法》已经2015年9月1日自治区十二届人民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自治区主席 陈 武

　　2015年9月22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管理,提高地震灾害防御能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防震减灾法》、《广西壮族自治区防震减灾条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分为国家级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和自治区级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国家级地震重点监

视防御区由国务院划定。自治区级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根据地震活动趋势和震害

预测结果提出确定意见,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地震监测台网基础设施建设及更新改造,建立与震情形

势相适应的地震监测设施和技术手段,完善震情跟踪、流动监测和群测群防工作,提高地震监测能力和预报水平。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地震监测预报工作:

　　(一)根据全区震情跟踪方案,加强震情跟踪和地震活动趋势分析评估,强化地震短期与临震跟踪监测措施;

　　(二)根据全区地震监测台网规划,提高台网密度,消除地震监测弱区和盲区,提高地震实时监测和速报能力;

　　(三)完善流动式地震监测手段,根据震情形势扩大动态监测范围,加密观测次数,提高地震短期与临震跟踪监测能

力;

　　(四)健全短期与临震震情跟踪会商制度,建立适应本地区特征的地震预测判定指标体系。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应当为地震监测台网的建设和运行提供用地、通信、交通、电力

等保障条件。

　　第四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地震烈度和预警系统建设,提高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能

力,实现地震参数、灾情快速评估。

　　在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内建设地震预警系统,可以充分利用中小学校、气象台站、广播、电视设施等建设地震预警

和烈度速报台站,并试点建设地震预警信息服务系统,相关设施的产权人或者经营管理单位应当给予支持。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地震监测和预警设施的建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加

强对信息存储、使用、发布的指导和监督,实现地震监测和预警数据信息的实时共享。

　　第五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范围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总体

规划,加强地震监测设施与地震观测环境保护。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依据国家标准划定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范围,报同级人民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公

布,设置保护标志,落实保护措施。

　　第六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内一次齐发爆破用药超过6000千克TNT炸药能量以上的爆破作业,公安机关应当在办理

审批手续后,及时通报当地同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爆破作业单位在实施爆破作业24小时前,将爆破作业的时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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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用药量书面报告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

　　第七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稳定的群测群防工作队伍和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加强群

测群防工作。具体办法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观测到可能与地震有关的异常现象,应当及时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报告。地

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立即组织调查核实。

　　第八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建设工程选址应当避让活动断层、采空区、沉陷区或者可能发生滑坡、崩塌、地裂

缝等地震地质灾害的危险区。

　　第九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建设单位组织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应当将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和抗震设计标准的

执行情况纳入竣工验收内容。

　　第十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人员密集场所、可能产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工程设施的地震

安全隐患排查统一纳入安全检查内容,组织地震、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安全生产等有关部门开展排查,及时消

除隐患。

　　第十一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抗震设防纳入乡规划、村庄规划和新农村建设内容,制

定扶持政策,重点推进农村危旧房抗震改建改造。

　　住房城乡建设、地震等有关部门应当为农村抗震设防建设开展技术指导和业务培训。

　　第十二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利用社会资源,加强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基地、地震科

普展馆、科技馆地震科普展区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地震遗址遗迹保护。

　　第十三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应当将防震减灾知识纳入学生的安全教育内容,每个学期

至少组织一次应急疏散演练。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行政学院应当将地震应急处置能力建设,纳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培训教育的重要内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向社会购买地震科普宣传服务。

　　第十四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下列单位应当编制地震应急预案,并报当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

门备案:

　　(一)公路、铁路、航空、航运、供水、供电、供热、燃气、通信等工程设施的经营管理单位;

　　(二)学校、医院、大型商场、大型文化体育设施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

　　(三)核电、矿山、大型水库、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等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生产经营单位;

　　(四)新闻、广播电视等承担应急宣传任务的单位。

　　第十五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自治区地震危险区判定结果的基础上,开展地震灾害应

急风险评估,确定本区域地震应急风险等级,制定应急救援方案,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第十六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每年组织开展地震应急综合演练。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根据地震应急预案,适时开展地震应

急避险和救助演练。

　　第十七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实际,建立健全地震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制度。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地震应急储备参考标准,加强对地震应急储备

工作的指导。

　　第十八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地震应急监督检查制度,定期组织开展地震应急准备

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第十九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利用已有的广场、公园、绿地、体育场馆、人防设施和学

校操场等场所,按照相关标准建设与当地人口分布相匹配的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用作室内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工

程,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抗震设防要求和具备作为避难场所的必要条件。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位置应当向社会公布,设置明显的指示引导标志。

　　第二十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发生地震灾害事件后,地震灾区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应当按照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决定、命令,组织民众疏散,开展自救互救,维护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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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政府令第110号）

下一篇：《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建住宅区供配电设施建设维护管理办法》（政府令第108号）

　　广场、公园、绿地、学校等产权人或者经营管理单位有接纳灾民避难的义务。

　　第二十一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及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未按照本办法规定采取防

震减灾措施或者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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